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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３－１７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公司股票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１

日开市起复牌。

一、传闻情况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５

日，《第一财经日报》网站“一财网”上刊登了标题为《上市公司调查 珍珠藏

垢》的文章，对公司的有关事项提出了质疑，主要涉及以下问题：

传闻

①

：在公司关联方山下湖珍珠集团（香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下湖香港”）的办

公场所内存在从事珍珠业务的情况， 山下湖香港工作人员名片上的工作单位却同时印有公

司名称和“山下湖国际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下湖国际”）的名称，文章认为公司存在

“两块牌子，一套人马”的情况，关联方山下湖香港公司与公司之间存在关联交易、同业竞争

和利益输送的嫌疑。

传闻

②

：公司的香港地区客户腾发国际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腾发国际”）的股东为

骆海虹、詹彬，亿永国际珠宝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亿永珠宝”）的股东为骆海虹、黄苗军，骆海

虹、詹彬、黄苗军三人是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人，两家公司设立时的注册地点与公司关联

方山下湖香港相同，同时，公司和控股子公司还存在为骆海虹、詹彬、黄苗军三人缴纳社会保

险的情况，文章由此推断认为三人为公司员工，腾发国际和亿永珠宝是公司的关联企业，公

司存在关联交易非关联化的嫌疑。

传闻

③

： 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应收账款

１．４

亿元，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从上市前的

７３

天上升到

１３２

天，公司回款能力不足，收入质量较差，文章由此推测认为公司的销售不真实，有虚增营业收

入的嫌疑。

传闻

④

：公司外贸部员工胡丽丽、张芳琴于

２００７

年出资在香港设立“山下湖国际珠宝有

限公司”，但公司的历年年报公告中没有披露过该公司的设立和存在情况；公司关联方山下

湖香港公司

２００６

年参与出资在香港设立中国诸暨珠宝城控股有限公司， 持股比例为

８％

，公

司控股股东、董事长陈夏英女士出任中国诸暨珠宝城控股有限公司的董事。公司在诸暨华东

国际珠宝城拥有两个商铺，但公司未披露过前述关联方山下湖香港的出资情况、陈夏英女士

的任职情况以及公司向华东国际珠宝城购买两个商铺的关联交易情况， 文章认为公司存在

信息披露缺失的嫌疑。

传闻

⑤

：

２００７

年，公司以

６７００

万元募集资金收购寿海木、阮光中、陈来金

３

名珍珠养殖户

在湖南省常德市鼎城区牛鼻滩镇

１．６

万亩养殖塘面内养殖的

４０４

万只珍珠蚌等资产， 该养殖

基地水域面积与

２００２

年湖南省常德市委农村工作部的网站 “鼎城区引进浙江省诸暨珍珠大

户陈海军，今年在牛鼻滩镇发展珍珠

１．６

万亩”相关报道内容中的水域面积相同；同时，据一

位当地养殖协会人士回忆，陈海军在完成集中承包后，据说又进行了分包，但到底是名义上

的分包，还是完成了明确的法律手续，不得而知，不过整体的协调和对接，始终是经由陈海军

的名义。 文章由此推测早在公司

２００７

年上市

５

年前，该募投项目就已为公司或内部人实际控

制，该募投项目疑为虚构。

２００９

年， 公司决定终止原募投项目中的珍珠粉中药饮片及胶囊生产建设项目和营销网

络建设项目，将前述项目所节省下来

６１２９

万元募集资金，用于收购陈志光、姚建永、傅铁均、

陈志永

４

名珍珠养殖户分别在湖北赤壁、 洪湖的

９８００

亩养殖水域所养殖的

５４０

万只珍珠蚌等

资产。 媒体查询到的诸暨劳动和社会保障信息显示，陈志光、姚建永、傅铁均、陈志永四人都

是诸暨人，社保缴纳单位均为诸暨市千足珍珠养殖有限公司，且在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募投项目实施

以前就显示有“单位部分”缴纳的养老和医疗保险金，并非由个人全力承担的养殖个体户。文

章由此推测认为陈志光、姚建永、傅铁均、陈志永

４

名养殖户均为公司员工，公司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是一场所谓“左手倒右手”的猫腻游戏。

传闻

⑥

：

２００７

年，公司募投资金收购珍珠蚌的单价约为

１４．５

元

／

只；

２００９

年，公司变更募投

项目收购珍珠蚌的单价约为

１０．６６

元

／

只。文章认为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９

年这两个收购年份正处于珍

珠行业原材料价格的“谷底”，根据从诸暨当地农户及阿里巴巴采购批发平台上了解到的信

息，目前大中型

５－６

年珍珠蚌单批在

１０００

只以上的批发价约为

７．５－８

元

／

只，据此文章认为湖南

养殖项目

１－３

龄蚌

１４．５

元

／

只的收购单价，以及湖北养殖项目

２

龄蚌为主

１０．６６

元

／

只的收购单价

可谓“天价”，并由此推测公司在收购珍珠蚌时以蓄意增高的非公允价格给控股股东“左手倒

右手”的资金腾挪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传闻

⑦

：公司

２００４

年到

２０１２

年披露的

９

年经营数据显示，主营业务收入从

１．５１

亿元到

３．６９

亿元，增长了近

１４４．３７％

，但存货从

７８５８．９０

万元逐年上升到

２０１２

年末的

６．１６

亿元，增长率高

达

６８４％

，存货增长速度与销售增长速度极不匹配。即使剔除掉消耗性生物资产，库存也有近

５

个亿，存货周转天数

４９３

天，意味着目前囤积的存货需要消化近一年半的时间。 文章认为存

货周转天数持续上升违背了企业正常经营所需要的存货， 且湖南常德当地养殖协会及养殖

户反映珍珠蚌近年来销路不好，死亡率较高，文章由此对公司囤货的动机提出质疑，并推测

认为公司存在虚增利润或存货不实的问题。

二、澄清说明

经核实，本公司针对上述传闻事项说明如下：

传闻

①

：经公司核查，山下湖香港公司办公场所内的销售人员为山下湖香港公司员工，

山下湖香港公司存在珠宝业务销售收入，存在与上市公司同业竞争的问题。山下湖香港公司

的股东陈夏英女士和阮光寅先生违反了两人在

２００７

年签署的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的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与上市公司产生了同业竞争问题。

公司相关事实情况说明如下：

（一）山下湖香港公司的股东情况

山下湖香港公司的股东出资情况：陈夏英出资

５１％

，阮光寅出资

１２％

，何爱娟（阮光寅妻

子）出资

１２％

，何红飞出资

１３％

，何绿飞出资

１２％

。

上述山下湖香港公司股东中：陈夏英女士为公司董事长和实际控制人，阮光寅先生为公

司董事兼副总裁， 两人于

２００７

年均签署了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的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函》。

（二）山下湖香港公司珠宝业务的购销情况

公司通过调阅山下湖香港公司

２００７

年至今的财务报表， 公司发现山下湖香港在此期间

存在珠宝业务销售收入，详细情况如下：

（表

１

） 单位：港元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今

２０１２

年

２０１１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７

年

货物销售收入

０ ６，１９９，７６８．１０ ５，３４０，３３３．００ ５，６７５，００３．００ ６，７０８，５５１．００ ６，５２１，９５６．００ ９，３９３，４９８．００

货物销售成本

０ ５，９１７，９４９．５６ ５，５２８，１１７．６２ ５，０４６，２３３．８５ ６，６７１，１４４．０３ ６，５５３，９６４．８７ ８，８５３，４５８．３５

销售利润

０ ２８１，８１８．５４ －１８７，７８４．６２ ６２８，７６９．１５ ３７，４０６．９７ －３２，００８．８７ ５４０，０３９．６５

毛利率

０ ４．５５％ －３．５２％ １１．０８％ ０．５６％ －０．４９％ ５．７５％

２００７

年至今，山下湖香港公司从事珠宝业务累计实现销售利润

１

，

２６８

，

２４１．５４

港元。

同时，公司通过调阅山下湖香港公司

２００７

年至今的购销明细，还发现山下湖香港公司存

在向腾发国际和亿永珠宝采购货物的情况，详细情况如下：

（表

２

） 单位：港元

项目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至今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２００７

年度

山下湖香港对外

采购总额

０ ５，９１７，９４９．５６ ５，５２８，１１７．６２ ５，０４６，２３３．８５ ６，６７１，１４４．０３ ６，５５３，９６４．８７ ８，８５３，４５８．３５

其中

：

向腾发国际采购

０ １，６９８，６４１．００ ０ ０ ４，９００，９３６．００ ８，２００．５８ ２８，９１５．２５

向亿永珠宝采购

０ ２，１１６，１３７．００ ０ ０ ６３５，５２６．１５ ５，１０１，４５２．０４ ７，９８９，９００．６０

小计

０ ３，８１４，７７８．００ ０ ０ ５，５３６，４６２．１５ ５，１０９，６５２．６２ ８，０１８，８１５．８５

通过对表

１

、表

２

数据进行比照分析，山下湖香港公司历年向腾发国际和亿永珠宝采购的

货物均已全部实现销售。

（三）山下湖香港公司从事珠宝业务的原因

经核查， 山下湖香港公司的销售客户全部为香港及国外客户， 在其采购和销售的产品

中，除淡水珍珠外，还有海水珍珠和贵金属配饰等珠宝产品。 山下湖香港公司存在珠宝业务

销售收入的主要原因， 是当其在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６

年期间逐步将营销渠道和客户资源转入公司

销售体系之后，仍有少部分客户要求其代为采购淡水珍珠、海水珍珠和贵金属配饰等珠宝产

品（香港是全球主要珠宝集散地之一，在香港采购珠宝具有种类繁多、价格低廉等优势），导

致其在

２００７

年之后的年度中仍然有珠宝业务发生，与公司之间产生了同业竞争的问题。

（四）山下湖国际情况说明

经公司核查，山下湖国际实际为公司关联方山下湖香港所控制。山下湖国际的股东胡丽

丽、张芳琴均为公司外贸部普通员工，两人于

２００７

年

１

月各出资

５０００

港元在香港设立“荣昌集

团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职务。荣昌集团有限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５

日将公司名称变更为“山下

湖国际珠宝有限公司”。 经公司核查，山下湖国际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２

年期间未开展业务；

２０１３

年，

山下湖国际存在珠宝代购业务约

５８

万港元，其交易对象全部为香港和海外地区客户。

（五）对违反避免同业竞争承诺情况的认定和处罚措施

陈夏英女士作为公司董事长、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阮光寅先生作为公司董事、副总

裁，两人对上市公司独立性认识不足，导致山下湖香港和山下湖国际从事珠宝业务，违反了

两人于

２００７

年作出的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的《避免同业竞争承诺函》，与上市公司产生

了同业竞争问题。

通过本次核查， 陈夏英和阮光寅均认识到了山下湖香港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问题的严

重性，对两人违反避免同业竞争承诺的情况深感自责，并主动承诺如下：陈夏英和阮光寅负

责代公司向山下湖香港公司追回该公司

２００７

年至今从事珠宝业务所获取的销售利润

１

，

２６８

，

２４１．５０

港元及对应利息，若山下湖香港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未能将前述款项全部支付给公

司，陈夏英和阮光寅承诺由两人负责在

５

月

３１

日前补足。

针对陈夏英女士和阮光寅先生上述违规行为，公司现作出处罚决定如下：

１

、 陈夏英违反了其于

２００７

年作出的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的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函》，对山下湖香港公司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的违规行为应承担主要责任，公司对陈夏英处

以严重警告，并处人民币

１２７

万元罚款。陈夏英应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将罚款全部缴至公司财

务部。

２

、 阮光寅违反了其于

２００７

年作出的避免与公司发生同业竞争的 《避免同业竞争承诺

函》，对山下湖香港公司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的违规行为应承担直接责任，公司对阮光寅处

以严重警告，要求阮光寅自即日起辞去公司副总裁的职务；同时公司取消对阮光寅的

５０

万股

股权激励。

为杜绝山下湖香港和山下湖国际今后继续与公司产生同业竞争的隐患， 公司已责成山

下湖香港公司股东陈夏英、阮光寅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制订切实可行的整改计划，将山下湖

香港

１００％

股权以合适方式和公允价格转让给公司或公司的全资子公司，或将山下湖香港公

司清算注销。 同时，公司已责令胡丽丽、张芳琴立即注销山下湖国际，并于

２０１３

年

８

月

３０

日前

完成相关手续。

传闻

②

：经公司核查，腾发国际成立于

２００５

年

５

月，注册资本

５

万港元，其中骆海虹出资

５１％

并担任董事职务，詹彬出资

４９％

并担任董事职务；亿永珠宝成立于

２００６

年

６

月，注册资本

５

万港元，其中骆海虹出资

５０％

并担任董事，黄苗军出资

５０％

并担任董事。 骆海虹、詹彬、黄苗

军三人均为浙江省诸暨市山下湖镇人， 腾发国际和亿永珠宝两家公司在设立时的注册地点

与山下湖香港公司注册地点相同；同时，公司和控股子公司还存在为骆海虹、詹彬、黄苗军三

人缴纳社保的情况。经公司核查，腾发国际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 由于公司董事兼副

总裁阮光寅先生的妻子何爱娟自

２００８

年起开始担任亿永珠宝董事职务， 因此亿永珠宝自

２００８

年起与公司之间存在关联关系。

公司相关事实情况说明如下：

（一）公司与骆海虹、詹彬、黄苗军三人之间的关联关系等情况

经公司核查，骆海虹、詹彬、黄苗军三人与公司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三人也并非公司员

工，但骆海虹为公司董事副总裁阮光寅先生的堂姐的儿子。骆海虹、詹彬、黄苗军三人的家人

在腾发国际和亿永珠宝设立之前已长期从事珍珠贸易， 三人从事珍珠贸易业务具有一定的

业务基础，所以腾发国际和亿永珠宝是公司在

２００５－２００６

年期间主要支持发展的企业。

（二）公司为非本企业员工缴纳社保的情况

公司通过本次核查发现，公司存在为非本公司员工黄苗军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公司控

股子公司诸暨市千足珍珠养殖有限公司存在为骆海虹、詹彬缴纳社会保险的情况。 经统计，

包括前述

３

人在内， 截至目前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非本公司员工缴纳社保的人员总数为

２４

人。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按政府规定为在诸暨当地参保的职工缴纳社保费用。 当应缴纳社保

费用总额低于政府部门按企业实发工资总额核定的缴费额度时， 企业按照政府核定缴费额

度缴纳；当应缴社保费用总额高于政府部门核定的缴费额度时，企业按照应缴社保费用总额

缴纳。由于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车间工人中有部分外省籍工人要求不在浙江省参保，因此公

司及控股子公司每年应缴纳社保费用总额经常低于政府部门按本企业实发全体员工工资总

额核定的缴费额度， 但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每年实际均按照政府核定的缴费额度缴纳社保费

用，因此导致企业社保缴费账户对应参保职工缴费名额经常出现富余情况。在公司及子公司

人力资源部门对参保职工名单把控不严的情况下， 出现了非本企业员工利用企业社保缴费

账户富余缴费名额进行参保的情况。

（三）公司现已立即着手对非本企业员工利用企业社保缴费账户富余缴费名额进行参保

事项进行清理，并作出处理决定如下：

１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务必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追回企业为前述

２４

人缴纳的社保费用合

计

４２９

，

５９６．０４

元及对应利息；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１

日起，严格禁止公司及下属子公司为非本企业员工

缴纳社保。

２

、公司董事兼总裁陈海军先生对为非本企业员工缴纳社保事项负有直接责任，公司对

陈海军先生给予严重警告，并处罚款

１０

万元；同时，公司要求陈海军先生对追回上述款项进

行个人连带担保，公司及控股子公司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未能追回的款项，由陈海军先生个人

负责先行补足。

（四）公司与腾发国际和亿永珠宝之间交易价格的公允情况说明

经公司统计，

２０１３

年

１－４

月，公司向腾发国际和亿永珠宝销售货物的销售价格与其他客

户同时期销售价格的对比情况如下：

（表

３

） 单位：人民币元

规格

腾发国际 其他客户

１

其他客户

２

销量

（

公斤

）

销售单价 销售单价 销售单价

１２－１３

团

１ ８．４６ ７１

，

５９５．８３ ６９

，

８４８．０４ ６７

，

９９０．８５

１０－１１

团

１ ９．６３ １９

，

０００．００ １９

，

５００．００ １８

，

７００．００

１１－１２

团

１ ２５．４２ ４９

，

００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００ ／

９－１０

团

１ ４３．６９ １１

，

０００．００ １０

，

７００．００ １０

，

６７２．７３

规格

亿永珠宝 其他客户

１

其他客户

２

销量

（

公斤

）

销售单价 销售单价 销售单价

１２－１３

四光

２ １７．３５ ５

，

３５７．５６ ５

，

３７０．００ ／

１０－１１

团

２ ４０．２０ ６

，

４００．００ ６

，

６９２．７３ ６

，

１８４．２２

６－７

珍珠耳环

６．００ ２

，

０３０．１６ ／ ／

６－７

珍珠项链

６．００ １

，

９９２．３９ １

，

３１７．７２ ／

６－７

珍珠手链

６．００ １

，

９９５．５９ ／ ／

８－９

珍珠项链

２．８８ ９４１．９７ １

，

７６９．７０ ／

１０－１１

珍珠耳环

５．００ ３

，

５１６．６９ ／ ／

１２－１３

团

１ ９．５５ ６８

，

３００．３１ ６９

，

８４８．０４ ６７

，

９９０．８５

１０－１１

团

１ ９．５５ １８

，

７００．００ １８

，

７００．００ １９

，

５００．００

１１－１２

团

１ ２５．１４ ４８

，

０００．００ ４８

，

０００．００ ／

９－１０

团

１ ４１．９９ １０

，

７００．００ １０

，

７００．００ １０

，

６７２．７３

２０１２

年， 公司向腾发国际和亿永珠宝销售货物的销售价格与其他客户同时期销售价格

的对比情况如下：

（表

４

） 单位：人民币元

规格

腾发国际 其他客户

１

其他客户

２

销量

（

公斤

）

销售单价 销售单价 销售单价

１０－１１

团

２ ３８２．１９ ５

，

７７６．９５ ５

，

８４０．０６ ５

，

６６８．００

９－１０

两光

１ ５０５．５５ １

，

０９２．７７ １

，

０１１．８２ １

，

０６３．６３

９－１０

米

１ ６３４．４８ ６

，

０００．００ ５

，

９７９．０７ ５

，

８８８．５１

８－９

团

２ １７３．２９ ２

，

０２３．０２ ２

，

０４３．９７ ２

，

１３９．３２

１２－１３

团

２ ５５．４１ ２０

，

７０５．２６ ２０

，

８１５．１３ ２１

，

０８０．００

８

圆

１

已

４．７７ ５

，

６９５．１３ ６

，

９７９．１３ ６

，

８２５．８０

７－８

团

１ １．００ ７

，

３７９．７８ ７

，

０００．００ ７

，

０００．００

９－１０

团

１ １４．４８ １４

，

００７．０６ １４

，

３８８．３４ １３

，

８０８．６９

规格

亿永珠宝 其他客户

１

其他客户

２

销量

（

公斤

）

销售单价 销售单价 销售单价

１１－１２

两光

２ ３２１．５５ ８６２．９３ ８７３．７２ ９４５．６９

１１－１２

团

２ ５５．００ １３

，

９５０．００ １３

，

９５０．００ １２

，

７２９．１７

１１－１２

团

３ １９３．５７ ４

，

８８９．８１ ４

，

７９７．７９ ４

，

２２０．０４

１２－１３

两光

１ ６０．８８ ４

，

７５７．３４ ４

，

７５７．００ ４

，

５５２．２６

１２－１３

团

２ １５８．６０ ２２

，

３１６．００ ２３

，

０３３．５６ ２１

，

０８０．００

１２－１３

团

３ ７８．００ ８

，

６００．００ ８

，

６００．００ ８

，

７８０．２２

１３

以上团

２ ６０．００ ２９

，

００４．８３ ２９

，

７１４．９６ ２６

，

１５５．００

６－７ＡＡＡ

圆子

４０．５２ １

，

８５９．８２ ／ ／

６－７

团

１ ２８１．４９ ５

，

０１２．５０ ５

，

４１２．２９ ４

，

８５５．２０

６－７

团

２ ４７７．４８ ９７３．９５ ９４０．５２ ９１５．３７

７－８

扁

１ ８０．００ ７８０．２６ ８０３．２９ ８１１．８７

８－９

扁

１ １４３．３３ １

，

４３０．１７ １

，

４３０．７５ １

，

１８２．９２

８－９

两光

１ １６２．３８ ７１７．４９ ７１７．４９ ／

８－９

团

２ ８５９．４０ ２

，

１７３．２５ ２

，

１６４．１３ ２

，

１７６．８８

９－１０

两光

１ ２２０．００ １

，

１００．００ １

，

０６３．６３ １

，

０１１．８２

９－１０

米

１ ２５６．５３ ６

，

０５０．００ ５

，

９７９．０７ ５

，

８８８．５１

再生珠

１０７．７９ １

，

２４２．６５ ／ ／

７－８ｍｍ－ＡＡＡ

米形

３９．４８ １

，

２００．７２ １

，

２４５．３７ ９７２．１８

８－９ｍｍ－ＡＡ

圆子

５６．２４ １

，

２５４．６５ １

，

１９２．３０ １

，

１３４．６０

８－９ｍｍ－Ａ

圆子

６５．７７ ８１１．８３ ／ ／

８－９ｍｍ－ＡＡ

米形

１３６．４８ ６６３．６１ ５８０．０９ ／

９－１０ｍｍ－Ａ

圆子

４３．８６ ７１０．５４ ６５２．６２ ／

９－１０ｍｍ－Ａ

米形

１０５．３０ ３９７．０４ ３６０．６９ ／

１０－１１ｍｍ－Ａ

圆子

７６．８９ １

，

１０３．３４ １

，

０６０．４５ １

，

０２９．２３

１０－１１ｍｍ－ＡＡＡ

米形

５３．９５ ５

，

９０７．５６ ５

，

５１５．６９ ６

，

１１１．６９

１０－１１ｍｍ－ＡＡ

米形

１８６．６９ １

，

６９４．２６ １

，

６１９．５３ １

，

６７６．０７

１０－１１ｍｍ－ＡＡＡ

四面

光

１１７．９９ ２

，

５７１．８２ ２

，

３２０．５９ ２

，

７０９．９５

１０－１１ｍｍ－ＡＡ

四面光

９８．２４ ７９０．２１ ８１９．１６ ７３７．９４

２０１１

年， 公司向腾发国际和亿永珠宝销售货物的销售价格与其他客户同时期销售价格

的对比情况如下：

（表

５

） 单位：人民币元

规格

腾发国际 其他客户

１

其他客户

２

销量

（

公斤

）

销售单价 销售单价 销售单价

１２－１３

团

３ ５５．５０ ８

，

０４７．２２ ７

，

６８９．６６ ７

，

５８１．１３

９－１０

团

２ ２１０．６０ ２

，

８９９．６６ ３

，

００９．９８ ２

，

７９５．４５

６－７

奇形

１ ３．５０ １１

，

８０８．５７ １０

，

９１９．３０ １３

，

１０３．１８

１１－１２

四光

３ ２３０．００ １

，

６１２．８２ １

，

７２１．４３ １

，

５７９．９３

１１－１２

团

１ ８．００ ４８

，

５６５．５５ ４９

，

６８１．３１ ４８

，

４４６．０２

１１－１２

团

２ ７１．８６ １２

，

７４５．５１ １２

，

６５６．３１ １３

，

１３３．８７

１１

以上奇形

１

（

已

）

２０．５０ ４３

，

２９４．９９ ／ ／

１０

奇形

１

（

已

）

２３．１５ ３５

，

１５３．１５ ３６

，

３７７．０９ ４２

，

０７２．５５

９

奇形

１

（

已

）

７．４４ ２６

，

７５０．７４ ２５

，

０３４．８０ ２４

，

０１７．１０

８

奇形

１

（

已

）

６．１１ １８

，

４２１．０２ ２４

，

４００．０４ １９

，

２６３．１５

７

奇形

１

（

已

）

２１．４１ １１

，

４４６．２２ １３

，

６３９．１５ １５

，

７５９．０５

９－１０ｍｍ－ＡＡＡ

圆子

２５．００ ７

，

７７７．４９ ７

，

８１３．０９ ７

，

５７５．６９

１０－１１ｍｍ－ＡＡＡ

米形

４７．５２ ６

，

３２８．４７ ６

，

４７０．９５ ６

，

１０７．０４

１１－１２ｍｍ－ＡＡＡ

米形

１２８．４５ １６

，

８９４．５９ １６

，

４３７．２７ １７

，

９３３．５７

１２－１３ｍｍ－ＡＡ

圆子

６５．８７ １８

，

２２３．４９ １７

，

７７８．６７ ／

１２－１３ｍｍ－

两面光

２８．５１ ４

，

４４１．３９ ４

，

５７８．８４ ４

，

６５１．６０

５－６ｍｍ－ＡＡ

圆子

３８．６０ ５６８．２７ ６０６．１１ ／

７－８ｍｍ－ＡＡ

两面光

２６．００ ３２２．４８ ３３９．０９ ／

９－１０ｍｍ－

下层圆子

６７．６３ ４５６．７１ ／ ／

１０－１１ｍｍ－ＡＡＡ

圆子

２０．５２ １３

，

３０７．６９ １５

，

３９７．５８ １２

，

６９４．２４

１０－１１ｍｍ－ＡＡＡ

米形

４０．８６ ６

，

１２７．６３ ６

，

０４６．６５ ６

，

１０７．０４

１０－１１ｍｍ－ＡＡＡ

四面光

４４．０５ ２

，

７１０．２０ ２

，

７４４．００ ２

，

７０６．５６

１０－１１ｍｍ－ＡＡＡ

扁片

２０．５２ １

，

２６５．６０ ／ ／

１０－１１ｍｍ－ＡＡ

扁片

１０．００ ６５３．９３ ６９８．４８ ６４５．７８

１１－１２ｍｍ－ＡＡＡ

圆子

２０．４４ ３２

，

０６７．１２ ３３

，

０７２．６９ ３４

，

２０２．１８

规格

亿永 其他客户

１

其他客户

２

销量

（

公斤

）

销售单价 销售单价 销售单价

１１－１２

四光

１ １９７ ９

，

８５９．７８ ９

，

４１０．１０ ／

１０－１１

团

１ ７０ ２９

，

４９１．２４ ３１

，

０１７．４５ ２８

，

５２４．７１

９－１０

团

２ ５５．５６ ３

，

３７９．０４ ３

，

３３４．８０ ３

，

３７９．２８

９－１０

团

３ ３００ １

，

１５９．３３ １

，

１３３．１１ ９８４．８７

１２－１３

扁

２ ７４．３ ４

，

８７９．０４ ３

，

８１０．４５ ３

，

５０６．３０

１１－１２

团

３ １６６．６４ ４

，

１３４．７２ ４

，

１８４．３３ ４

，

１２９．８７

１１－１２

扁

２ ７５８．８ １

，

６５６．３０ ／ ／

纽扣珠

１２１．５６ １

，

４６５．０５ １

，

４３０．３８ １

，

２０６．１０

１０

圆

１

（

已

）

１０．０６４ ２０

，

８４３．９３ ２４

，

４１１．６６ ２１

，

６９４．５７

７

圆

１

（

已

）

５３．７２６ ５

，

３８３．２５ ６

，

１０２．２５ ５

，

０１５．５１

６

圆

１

（

已

）

４０ ３

，

９６５．８９ ３

，

８６１．６２ ４

，

４３３．７７

１３

以上圆

２

（

已

）

４５．８５ ３０

，

０１６．７７ ２９

，

５９７．７７ ３０

，

７３４．６７

１２

圆

１

（

已

）

１２．０２ ５０

，

５４９．４１ ５１

，

９５３．１０ ５４

，

６１１．９５

１１

圆

１

（

已

）

２５．９４ ３９

，

３２１．５２ ３９

，

５１８．２３ ３９

，

７４５．７６

９

圆

１

（

已

）

２１．１８ １０

，

４４４．０４ １０

，

３４８．１３ １０

，

２７７．３２

８

圆

１

（

已

）

５．１８ ６

，

２７５．３２ ６

，

３７６．０５ ７

，

２１３．７９

１１－１２ｍｍ－ＡＡＡ

圆子

５ ３４

，

２２４．６６ ３３

，

０７２．６９ ３４

，

２０２．１８

１２－１３ｍｍ－ＡＡＡ

四面光

２７．２８ １３

，

３３７．７１ １３

，

１６８．０６ １３

，

２９０．５８

８－９ｍｍ－ＡＡＡ

米形

１０．７７ １

，

１２８．４７ １

，

１９９．８３ ／

６－７ｍｍ－Ａ

圆子

２６．８７ ２５１．５３ ２５５．２０ ／

５－６ｍｍ－Ａ

米形

３２．１３ ２０２．３６ ／ ／

５－６ｍｍ－ＡＡ

米形

１１５．０３ １９２．２４ ／ ／

６－７ｍｍ－Ａ

米形

６６．９９ ２１１．８１ ２０５．９２ ／

７－８ｍｍ－

下层圆子

１６．５２ ２８５．９４ ３０２．６２ ／

７－８ｍｍ－ＡＡ

米形

３３．８７ ５１３．１７ ７８３．９０ ７１５．９１

８－９ｍｍ－ＡＡ

四面光

４４．９８ ６３９．２４ ６９０．００ ／

８－９ｍｍ－ＡＡＡ

扁片

１９．１９ ７９６．２９ ８１６．０７ ７３５．５３

１０－１１ｍｍ－ＡＡＡ

圆子

３７．１２ １３

，

７８４．３８ １５

，

３９７．５８ １２

，

６９４．２４

１２－１３ｍｍ－ＡＡＡ

圆子

２４．３２ ５５

，

５８７．４８ ５５

，

００２．５０ ５８

，

５６９．５７

通过对表

３

、表

４

、表

５

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公司销售给腾发国际和亿永珠宝的

产品价格与同时期公司销售给其他客户的价格相差不大。除销售货物外，公司与腾发国际和

亿永珠宝之间不存在其他交易。

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对腾发国际应收账款余额

１

，

６９２

，

４８３．１８

元，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底，已全部

回款。

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对亿永珠宝应收账款余额

３

，

１３５

，

３２７．８１

元，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底，已全部

回款。

（五）

２００８

年以来公司与亿永国际的关联交易情况

公司与骆海虹、詹彬、黄苗军三个自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但是公司在本次核查过

程中发现公司董事兼副总裁阮光寅先生的妻子何爱娟女士自

２００８

年起至今担任亿永珠宝的

董事，这导致公司自

２００８

年起与亿永珠宝构成关联关系，公司与亿永珠宝之间的交易构成关

联交易，公司与亿永珠宝

２００８

年以来的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表

６

） （单位：人民币元）

２０１３

年

１－４

月

２０１２

年度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２００９

年度

２００８

年度

公司营业收入

１０９，９８６，３３９．２１ ３６９，００９，３０１．８１ ３３６，８８４，４００．２６ ２９２，２６６，３５３．２５ ２８４，１７２，０４８．９６ ３４４，０８０，４９９．８２

亿永珠宝

２，８９３，５０４．８２ １５，７９８，０３２．７９ １３，４７０，３２６．６１ ８，０３４，７１７．８５ １３，２３４，２０２．４０ ２４，４０７，７９３．６９

销售占比

２．６３％ ４．２８％ ４．００％ ２．７５％ ４．６６％ ７．０９％

阮光寅先生在本次公司就该事项开展核查前并未向公司及时通报何爱娟女士在亿永珠

宝的任职情况， 导致公司

２００８

年以来与亿永珠宝之间的关联交易没有及时履行关联交易的

审批手续并进行信息披露，公司存在信息披露违规的问题。 公司对阮光寅先生的处罚决定，

详见公司关于传闻

①

的核查说明。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召开董事会，审议公司

２００８

年

以来与亿永珠宝之间的关联交易事项， 补充履行该关联交易事项的审批手续和信息披露义

务。

传闻

③

：经公司核查，该传闻不属实。

公司相关真实情况如下：

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应收账款余额为

１４９

，

８３９

，

６５７．５９

元；截至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底，实际收到货

款

１１４

，

２５１

，

１４８．５６

元，其中与

２０１２

年末应收账款对应的货款回笼金额为

７９

，

４５８

，

６０７．４７

元，回

款比例为

５３．０３％

。

２００８

年全球经济危机以来，由于经济下滑导致的需求不振、企业应收账款增加、账龄变

长的情况，在大多数行业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状况，并非珍珠行业或本公司所独有的现象。 在

此期间，公司通过各项措施积极催收应收账款，但与经济危机前相比，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

仍不可避免的出现增长。在全球经济形势尚未出现明显好转，珍珠产品的国际市场需求还没

有出现显著复苏迹象的情况下，短期内应收账款的周转天数难以迅速缩短。

公司的应收账款余额增加、周转天数变长是客观事实，但公司的销售收入是真实的，且

绝大部分应收账款均能在

１

年内收回。 公司

２０１３

年将会加强与客户之间的沟通，加大对销售

人员货款回笼工作的考核力度，努力缩短应收账款的回款周期。下表为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应收账

款的账龄构成和坏账准备计提情况：

（表

７

） 单位：人民币元

账龄

期末数 期初数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

金额

比例

（

％

）

金额 比例

（

％

）

１

年以内

其中

：

－－ －－ －－ －－ －－ －－

１

年以内小计

１３０

，

４１８

，

１３４．８７ ８７．０３％ ６

，

５２０

，

９０６．７５ １２９

，

３３５

，

９８９．２２ ９７．９８％ ６

，

４６６

，

７９９．４６

１

至

２

年

１９

，

１６３

，

６９８．４７ １２．７９％ ３

，

８３２

，

７３９．７０ １

，

９５７

，

４１５．２６ １．４８％ ３９１

，

４８３．０５

２

至

３

年

２５１

，

８７６．２５ ０．１７％ １２５

，

９３８．１３ ６７７

，

４８８．９１ ０．５１％ ３３８

，

７４４．４６

３

年以上

５

，

９４８．００ ０．０１％ ５

，

９４８．００ ３５

，

１１９．００ ０．０３％ ３５

，

１１９．００

合计

１４９

，

８３９

，

６５７．５９ －－ １０

，

４８５

，

５３２．５８ １３２

，

００６

，

０１２．３９ －－ ７

，

２３２

，

１４５．９７

传闻

④

：经公司核查，该传闻属实。

公司相关事实情况说明如下：

山下湖国际的核查情况详见传闻

①

的核查说明。

经核查，公司关联方山下湖香港公司

２００６

年

３

月参与出资设立中国诸暨珠宝城控股有限

公司，持股比例为

８％

，中国诸暨珠宝城控股有限公司

１００％

控股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有限公

司。公司控股股东、董事长陈夏英女士在中国诸暨珠宝城控股有限公司和诸暨华东国际珠宝

城有限公司均担任董事职务，公司与该两家公司之间构成关联关系，但公司在历年的定期公

告中没有披露陈夏英女士的该项任职情况。 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出现疏漏。

２００７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公司向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有限公司购买商铺， 交易金额

６

，

３４３

，

９０６．５０

元；同日，公司控股子公司诸暨英发行珍珠有限公司向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有限公司

购买商铺，交易金额

４

，

０７０

，

４６２．９３

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购买商铺的成交均价为

１４４１６．３６

元

／

㎡，同期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有限公司出售商铺的平均价格为

１６２８０

元

／

㎡，由于公司及控股

子公司一次性购买商铺的面积较大， 因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购买均价与诸暨华东国际珠

宝城有限公司同期出售商铺的平均价格相比有所优惠。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向诸暨华东国际珠宝城有限公司购买商铺的两笔交易构成关联交

易，但公司没有履行关联交易的审批手续并进行信息披露。 公司将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召开

董事会审议该关联交易事项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董秘兼副总裁马三光先生在日常信

息披露工作中未能尽到勤勉尽责义务， 对陈夏英女士的任职信息披露不完整和公司未按关

联交易规定来审核、披露购买商铺的关联交易事项，导致公司出现信息披露违规的问题，对

此马三光先生负有直接责任。 公司对马三光的处罚决定如下：

公司对马三光处以严重警告，并处罚金

３

万元；马三光应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３１

日前将罚款缴纳

至公司财务部，否则公司将从其工资中扣除该笔罚款。

传闻

⑤

：经公司核查，该传闻不属实。

公司相关真实情况如下：

经公司核查，

２００７

年公司上市前，公司及陈海军先生与寿海木、阮光中、陈来金三人之间

均不存在关联关系，募投项目也并非由公司或内部人控制。 湖南募投项目涉及的

１．６

万亩养

殖水面与

２００２

年时陈海军先生推动养殖户在湖南常德承包的

１．６

万亩养殖水面相同，主要情

况如下：

２００２

年时，陈海军先生所在的浙江山下湖珍珠有限公司（简称“山下湖有限公司”，成立

于

１９９９

年，于

２００６

年注销）主要从事珍珠原珠贸易业务，陈海军在山下湖有限公司主要负责

珍珠原材料的采购工作。 由于当时国内的淡水珍珠养殖主要以小而散的农户家庭式养殖为

主，导致珍珠的产量、质量都不能得到有效保障，进而容易对下游珍珠贸易企业的业务带来

不利影响。 因此，山下湖有限公司逐步确立了将产业链向上游延伸，建立大规模养殖基地的

计划。湖南省常德市在当时以及现在都是全国淡水珍珠养殖最集中的区域，高峰时期常德市

的淡水珍珠产量达到全国产量的

５０％

左右，常德地区集中了大量诸暨人在当地养殖珍珠。因

此，

２００２

年陈海军曾代表山下湖有限公司赴湖南常德筹划建立湖南养殖基地事宜，并与当地

政府建立了在牛鼻滩镇建设

１．６

万亩珍珠蚌养殖基地的初步合作意向。 但是，

２００２

年

５

月，山

下湖有限公司董事长何小法先生因遭遇车祸而突然辞世， 陈海军随后被山下湖有限公司任

命为负责人并主持日常工作。 考虑到何小法先生离世给山下湖有限公司经营管理和业务发

展所造成的冲击，原计划筹备建立的湖南养殖基地项目被迫暂时放弃。 经陈海军牵线搭桥，

最终寿海木、阮光中、陈来金

３

名养殖户向当地政府承包租赁了水面养殖珍珠。

２００６

年，在公

司经历了何小法先生辞世所带来的冲击后，各项生产经营工作已逐步步入正轨，公司将产业

链向上游养殖业进行延伸、建立自有养殖基地的计划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２００７

年初，公司

经与寿海木、阮光中、陈来金

３

名养殖户反复协商后，决定以北京中企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

３

名养殖户养殖资产的评估价值为收购价格进行收购，重新建设公司湖南养殖基地。在收购

３

名养殖户的养殖资产前， 公司对养殖资产的权属以及相关养殖水面的承包租赁协议等法律

文件进行了认真核查，

３

名养殖户的珍珠蚌养殖资产均为其个人所有， 承包租赁协议等相关

法律文件齐全，不存在文章质疑的所谓“左手倒右手”的情况。

公司

２００９

年变更募投项目，主要原因是当时国内珍珠粉市场需求不旺，国内居民珍珠消

费文化尚未兴起， 若按原募集资金使用计划实施募投项目将会导致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低下

（详见

２００９

年

１１

月

１２

日公司 《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公告》， 编号临

２００９－２４

）。

２００９

年是全球经济危机对国内淡水珍珠行业带来严重冲击后的第一年，珍珠统货行情低迷，

而自

２００７

年起已有地方政府陆续出台限养、禁养珍珠的政策，因此公司基于行业经验判断，

认为此时是低成本向上游拓展养殖业务的有利契机， 因此于

２００９

年末决定变更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建设湖北珍珠养殖基地项目。 珍珠养殖户陈志永、陈志光、姚建永、傅铁均在公司收

购其养殖资产前均非公司员工，其所养殖的珍珠蚌并非公司所有。公司在本次变更募投项目

时对相关养殖资产的权属， 以及所涉各养殖水面的承包租赁协议等法律文件进行了认真核

查，并聘请北京中企华评估事务所对拟收购资产的价值进行了资产评估，最终以评估价值为

收购价格进行了收购。 经核查，公司控股子公司诸暨市千足养殖有限公司自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起开

始为陈志永缴纳社保；在公司收购了陈志光、姚建永、傅铁均三人的养殖资产后，公司控股子

公司诸暨市千足养殖有限公司自

２０１１

年

１

月起开始为三人缴纳社保，并为三人补缴了以前年

度社保。公司为非本企业员工缴纳社保的原因以及公司对该事项所作出的处罚决定，详见传

闻

②

的情况说明。

传闻

⑥

：经公司核查，该传闻不属实。

公司相关真实情况如下：

首先， 文章以

２０１３

年从诸暨当地农户及阿里巴巴采购批发平台上了解到的珍珠蚌价格

信息与公司在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９

年收购珍珠蚌的价格进行对比， 由此来推断公司的收购价格为

所谓“天价”，这种价格对比方法是不恰当的。

其次，公司按照文章中的价格信息搜索方法，对阿里巴巴平台上珍珠蚌供应商的供货价

格信息进行了检索，发现文章所列价格信息不全面，不能真实反应珍珠蚌的市场价格信息。

为便于投资者掌握更为全面的阿里巴巴平台上珍珠蚌供应商报价信息，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９

日，公

司在阿里巴巴平台上“所有类目

＞

农业

＞

养殖业

＞

鲜活水产品

＞

贝类

＞

品种：蚌”类目下，选择

“合并相同供应商”后显示共计有

１１

家供应商，公司按照大中型河蚌和已累计销售记录

１０００

笔以上为查询标准，对供应商信息进行了统计，共有

３

家供应商的

４

条供货信息，供应商相关

报价信息如下：

１

、诸暨市佳饰随缘珠宝商行（诚信通第

３

年）：

数量

５０－２９９

只，报价

１６

元

／

只；数量

３００－９９９

只，报价

１５

元

／

只；数量

≥１０００

只，报价

１３．５０

元

／

只。 以上报价均不含税，截至

５

月

１９

日累计销售成交

１３９２

笔。

２

、诸暨市水精灵珍珠商行（诚信通第

２

年）：

ＨＢ０３

珍珠蚌报价情况：数量

８０－５９９

只，报价

１１

元

／

只；数量

５６０－１９９９

只，报价

１０

元

／

只；数

量

≥２０００

只，报价

７．３０

元

／

只。 以上报价均不含税，截至

５

月

１９

日累计销售

６８０９

笔；

ＨＢ０４

珍珠蚌报价情况：数量

５０－１４９

只，报价

１６

元

／

只；数量

１５０－４９９

只，报价

１５

元

／

只；数

量

≥５００

只，报价

１４．５０

元

／

只。 以上报价均不含税，截至

５

月

１９

日累计销售成交

３０４５

笔。

３

、诸暨市山下湖紫月珍珠饰品商行（诚信通第

７

年）：数量

≥１００

只，报价

１０

元

／

只。 报价不

含税，截至

５

月

１９

日累计销售

１２３０

笔。

第三，珍珠蚌在定价过程中，影响价格的关键因素有两个方面：其一是珍珠蚌养殖的品

质，其二是珍珠蚌的养殖时间。 因此，单凭珍珠蚌的养殖时间就直接确认其实际价值的做法

是不合适的。 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收购的珍珠蚌资产，公司在收购前均对珍珠蚌的养殖时间

和养殖品质进行了认真地调查分析，与养殖户所达成的收购价格在收购时点上是公允价格，

不是所谓“蓄意增高的非公允价格”。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公司湖南、湖北养殖基地珍珠蚌资产的真实质量情况，公司现将最近

三年养殖基地珍珠蚌的产能情况公布如下：

２０１０

年自养珍珠蚌剖蚌

２５３６６３６

只， 产珠

７７３７０．２５

公斤，平均每只珍珠蚌的产能为

３０．５０

克；

２０１１

年公司自养珍珠蚌剖蚌

３３１３６９４

只，产

珠

１０３５９５．３９

公斤， 平均每只珍珠蚌的产能为

３１．２６

克；

２０１２

年自养珍珠蚌剖蚌

３４０７７３０

只，产

珠

１０９０７８．１９

公斤，平均每只珍珠蚌的产能为

３２．０１

克。 公司养殖基地珍珠蚌的产能与其他养

殖户养殖的珍珠蚌相比优势明显，属于优质养殖资产。

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公司募集资金收购的总计

９４４．１

万只珍珠蚌中，累计已剖蚌

６６７．９７

万只，

实现内部销售收入

１５４４８．０１

万元，实现内部销售毛利

４１９１．８３

万元。由于

２００８

年全球经济危机

的冲击，募投项目并未达到预期效益目标，但公司募投项目在淡水珍珠行业处于历史谷底的

阶段仍具有较强的盈利能力。

综上所述，公司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９

年建立起的湖南、湖北珍珠蚌养殖基地，是公司作为规模最

大的珍珠加工企业，为避免受制于上游养殖业产量、质量的波动，基于公司长远发展考虑而

努力建立起来的核心资产， 不存在所谓公司在收购珍珠蚌时以蓄意增高的非公允价格给控

股股东“左手倒右手”的资金腾挪提供了极大便利的情况。

传闻

⑦

：经公司核查，该传闻不属实。

公司相关真实情况如下：

公司上市以后存货规模逐年增长，且存货增长速度与销售收入增长速度不匹配，主要原

因有两个方面：

其一，

２００８

年爆发的全球经济危机导致淡水珍珠养殖行业出现了快速的大幅下跌，鉴于

在

２０００

年前后珍珠行业也曾出现过类似的短期大幅下挫并随后迅速复苏， 因此基于过往的

历史行业经验，公司在统货价格暴跌后选择了积极收储；同时，自

２００７

年起，淡水珍珠主要养

殖地的地方政府开始逐步出台限养、禁养珍珠的政策，淡水珍珠的养殖面积也开始逐年出现

萎缩，由于淡水珍珠的养殖周期较长（一般需要

４－５

年），在供需平衡被重新打破之后，短期

内上游养殖业无法迅速释放产能满足市场需求，届时将导致珍珠统货价格出现暴涨，因此公

司在珍珠统货价格尚处于历史底部的时期积极收储是基于未来发展的战略需要。

其二，与其他行业企业不同，公司募投资金投入的主要是消耗性生物资产，按照相关规

定，消耗性生物资产属于存货的范畴，因此募投资金的使用也导致公司存货出现了大规模的

增长。

在淡水珍珠行业处于历史谷底的时间阶段，公司对存货结构进行了积极调整，并建立起

了战略资源储备。 调整后的存货结构形成了“以高档珍珠库存为主，并拥有优质高档珍珠生

产资源”的良好局面。 由于淡水珍珠的生长周期为

４－５

年，公司对存货结构进行调整和建立

战略资源储备的目的不是为了应对公司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所以才会导致出现存货增长

速度与销售增长速度不匹配的情况。本次存货结构调整和战略资源储备的建设，将会为公司

在今后淡水珍珠行业逐步走出本轮行业低谷、 迎来新一轮增长周期之际打下坚实的业绩增

长基础，能够有效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的核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公司业绩核算真实准确，公司每年均依法纳税。公司已经在《

２０１１

年年报》中披露了公司

存货的主要构成情况，公司披露的存货数据真实可靠，不存在所谓“歪瓜裂枣”的情况。

为便于投资者更加全面了解公司存货情况，正确判断存货价值，公司现将截至

２０１２

年末

公司存货的详细构成情况公布如下：

（表

８

） 单位：人民币元

规格 单位 数量 成本总额

（

元

）

金额占比

珍珠蚌 只

１２

，

３１５

，

４２２．００ １２３

，

１５４

，

３４８．３４ １９．９９％

４－５ｍｍ

千克

２．８５ ３

，

０１６．２０ ０．００％

５－６ｍｍ

千克

３８．７２ ８０

，

８０８．４０ ０．０１％

６－７ｍｍ

千克

１

，

１５１．９０ １

，

１０１

，

０７５．８７ ０．１８％

７－８ｍｍ

千克

６

，

８７５．５９ ３

，

２８６

，

６１０．７１ ０．５３％

８－９ｍｍ

千克

２３

，

０９８．９２ ２２

，

７３３

，

４３５．１３ ３．６９％

９－１０ｍｍ

千克

２０

，

７７７．７９ ４０

，

３５４

，

５１２．８６ ６．５５％

１０－１１ｍｍ

千克

１８

，

７３０．４６ ４１

，

６６６

，

８１９．５６ ６．７６％

１１－１２ｍｍ

千克

１６

，

０８３．８４ ８２

，

９２８

，

５０９．７１ １３．４６％

１２－１３ｍｍ

千克

１２

，

９５９．１４ ９４

，

５９７

，

８４５．７６ １５．３５％

１３－１４ｍｍ

千克

８

，

５６６．０５ ６８

，

２６７

，

６５２．６２ １１．０８％

１４－１５ｍｍ

千克

２３９．６４ ３

，

８１５

，

８１３．８４ ０．６２％

１５ｍｍ

以上 千克

２０．５５ ４９７

，

７０１．５２ ０．０８％

统货 千克

２０１

，

９２３．６２ ９６

，

７９０

，

３０９．９９ １５．７１％

有核珠 千克

５６０．００ ３０１

，

７８０．７２ ０．０５％

再生珠 千克

３８７．３０ ２６９

，

０３９．１６ ０．０４％

下层珠 千克

９３

，

９５２．５７ ４

，

７８６

，

０６７．５９ ０．７８％

饰品及项链

２４

，

８９６

，

２２３．５２ ４．０４％

其他

－ ６

，

５４７

，

５９６．７８ １．０６％

合计

６１６

，

０７９

，

１６８．２７ １００％

说明：

存货中的“其他”项目包括包装物、低值易耗品，以及子公司浙江英格莱制药有限公司和

浙江珍世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存货等。

同时，公司在日常仓库存货管理中，珍珠统货、在产品、库存商品均严格独立分袋包装，

高档存货在夏季用自建专用冷库进行保管， 普通存货在气温升高时也随时开启空调进行降

温，公司的珍珠打孔车间、串链车间在气温升高时也随时开启空调进行降温。因此，公司存货

中的珍珠统货、在产品、库存商品在生产周期内不会出现变质情况；珍珠产品销售后在正常

佩戴和使用时期内，也不会出现变质情况。

公司

２０１２

年末消耗性生物资产（珍珠蚌）的构成情况如下：

（表

９

） 单位：人民币元

蚌龄 数量

（

只

）

金额

（

元

）

单位成本

（

元

）

１

年以内

－ －

１－２

年

１

，

６７２

，

２００．００ １０

，

９１２

，

３７９．２５ ６．５３

２－３

年

４

，

３５６

，

５９９．００ ３３

，

８３２

，

７４０．９３ ７．７７

３－４

年

１

，

２８５

，

４５４．００ １３

，

９１１

，

９６５．４１ １０．８２

４－５

年

２

，

４２３

，

５６９．００ ２９

，

０６６

，

６０６．５４ １１．９９

５－６

年

２

，

５７７

，

６００．００ ３５

，

４３０

，

６５６．２１ １３．７５

合计

１２

，

３１５

，

４２２．００ １２３

，

１５４

，

３４８．３４ １０．００

综上所述，上市以来，公司的存货的确出现了与销售收入不匹配的超常规增长，但公司

建立大规模存货资源的目的不是为了应对短期内日常生产经营的需要， 而是基于行业发展

的历史经验所作出的一项战略性选择。 公司当前的存货结构形成了“以高档珍珠库存为主，

并拥有优质高档珍珠生产资源”的良好局面，为公司在今后淡水珍珠行业逐步走出本轮行业

低谷、迎来新一轮增长周期之际打下坚实的业绩增长基础，能够有效提升公司主营业务的核

心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三、其他说明

１

、公司在核查过程中发现，近期诸暨地区有关于公司将并购行业内其他大型珍珠企业

的传闻，对此公司声明如下：公司近期没有进行同行业并购整合的计划，预计

２０１３

年内也不

会有类似计划。

２

、近期有投资者询问关于控股股东在内蒙古开展氟化工业务的相关情况，公司经询问

控股股东，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公司控股股东陈夏英女士与其他自然人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５

日注册成立浙江远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陈夏英为实际控制人，该公司注册资本

１

亿元，实收

资本

２０００

万元，董事长何飞勇。浙江远帆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其他企业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注

册成立内蒙古中蒙矿业有限公司，其中远帆投资持股

６０％

，中蒙矿业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

万元，实

收资本

５００

万元，董事长何飞勇。内蒙古中蒙矿业有限公司由于设立时间不长，各项业务目前

尚处于筹备阶段。控股股东在内蒙古开展氟化工业务与公司无关，也没有将相关资产置入上

市公司的计划。

公司提示：《证券时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日报》、《上海证券报》和巨潮资讯网为本公

司指定的信息披露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媒体刊登的公告为准。公司敬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千足珍珠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２０１３年５月２１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５

证券简称：霞客环保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３－０３４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对外担保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对外担保进展情况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３

日召开

的

２０１１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 因

融资租赁业务成本较高，公司原为滁州霞客环保色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

州霞客”）提供的

８

，

０００

万元融资租赁业务担保不再实施。董事会同意将该项担

保内容调整为滁州霞客综合授信业务担保，担保金额仍为

８

，

０００

万元，担保期

限为二年。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方式等由公司依据本议案与相关方订立

担保合同予以明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本公司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签订了《最高

额保证合同》，同意为滁州霞客向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申请最高额

度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主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所保证的主债权为自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５

月

１７

日期间滁州霞客在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最高授信

额度内与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滁州分行办理约定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

债权。

截止信息披露日，该《最高额保证合同》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于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１９

日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

于为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议案》。同意在公司为控股子公司滁州安兴环

保彩纤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滁州安兴”）提供担保额度人民币

３．７

亿元总额不

变的基础上，继续为滁州安兴提供人民币

３

亿元银行综合授信业务担保（本担

保额为原已到期的延期担保，不是新增担保，另外原已授权通过的

７０００

万元长

期融资担保不计入，），担保期限为二年。 实际担保金额、种类、期限、方式等由

公司依据本议案与相关方订立担保合同予以明确。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本公司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肥西路支行出具了

《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 同意为滁州安兴向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肥

西路支行申请最高额度为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主债权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所

保证的主债权为自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８

日至

２０１４

年

４

月

２７

日期间滁州安兴在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最高授信额度内与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合肥肥西路支行办理约定

的各类银行业务所形成的债权。

截止信息披露日，该《最高额不可撤销担保书》项下实际发生担保金额为

人民币

３

，

０００

万元。

二、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情况

截止信息披露日，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４９

，

０００

万元，占最近一期（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６５．９２ ％

，全部为公司

对控股子公司提供的担保。其中为滁州霞客综合授信业务担保

１３

，

０００

万元、为

滁州安兴长期融资、 流动资金借款担保、 信用证保函及承兑担保共计人民币

３６

，

０００

万元。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外担保余额为人民币

４０

，

９７３．４５

万元，占最

近一期（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５５．１２ ％

。

本公司对控股子公司提供担保额度为人民币

５２

，

５００

万元， 占最近一期

（

２０１２

年度）经审计合并报表净资产的

７０．６３ ％

。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无逾期对外担保情况。

特此公告。

江苏霞客环保色纺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１５９

股票简称：大龙地产 编号：

２０１３－０１１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对公告的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负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本次会议无否决或修改提案的情况

●

本次会议召开前无补充提案的情况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股东大会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２０

日在公司

会议室召开，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３

年

４

月

２０

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及上海证券交

易所网站上。参加本次股东大会的股东及授权代表共

２

人，所持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４０２

，

５４２

，

６１７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４８．５０％

。 本次股东大会由公司董事会召集，公司董事长李绍林主持

了会议，部分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了会议。 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方式进行表决，审议通过了如下事项：

一、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４０２

，

５４２

，

６１７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

票

０

股。

二、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同意票

４０２

，

５４２

，

６１７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

票

０

股。

三、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同意票

４０２

，

５４２

，

６１７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

票

０

股。

四、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同意票

４０２

，

５４２

，

６１７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

票

０

股。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同意续聘北京兴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为公司进行

２０１３

年度财务报表审计和

内部控制审计工作。 年度审计费用

７０

万元，会计师事务所为公司服务所发生的差旅费由公

司承担。

同意票

４０２

，

５４２

，

６１７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

票

０

股。

六、审议通过了《

２０１２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

２０１２

年度不进行利润分配，也不进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同意票

４０２

，

５４２

，

６１７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

票

０

股。

七、审议通过了《关于

２０１３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的议案》

同意票

２

，

１９１

，

８１７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票

０

股。

关联股东北京市顺义大龙城乡建设开发总公司所持有

４００

，

３５０

，

８００

股回避表决。

八、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２０１２

年度薪酬的议案》

同意票

４０２

，

５４２

，

６１７

股，占公司出席会议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１００％

，反对票

０

股，弃权

票

０

股。

本次股东大会由北京市天银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巍、 郑萍现场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召集人资格及

本次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符合《公司法》、《规则》、公司章程及其他有关法律、

法规的规定，会议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特此公告。

北京市大龙伟业房地产开发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７６２

证券简称：西藏矿业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０４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减持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一、股东减持情况

１

、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称 减持方式 减持时间期间

本次减持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总股本

比例

（

％

）

【

注

１

】

杭州华泰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

集中竞价交易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４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３７０ １．３４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２

、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

（

万股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

）

【

注

１

】

股数

（

万股

）

【

注

２

】

占 总 股 本

比 例

（

％

）

【

注

１

】

占公司现

有总股本

比例

（

％

）

【

注

３

】

杭州华泰

信投资管

理有限公

司

合计持有股份

１５６８．７２９ ５．６９ １８４８．０９３ ６．７ ３．８８

其中

：

１５６８．７２９ ５．６９ １８４８．０９３ ６．７ ３．８８

无限售条件股份

有限售条件股份

－ － － －

【注

１

】：上述表格中的股份总数不包括公司

２０１１

年非公开发行上市股份数

量及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份数量，均为

２７５

，

７０１

，

２５０

股。

【注

２

】：由于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１６

日，公司实施了

２０１１

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导致杭州华泰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持股数增加， 其减持后持股数占上述表格

中总股本（

２７５

，

７０１

，

２５０

股）的比例有所增加。

杭州华泰信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本次减持后，持有本公司股份为

１８

，

４８０

，

９３２

股，其中

７

，

９８０

，

０００

股托管在融资融券专户。

【注

３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总股本为

４７５

，

９７４

，

８７７

股。

二、其他相关说明

１

、本次减持是否违反了《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等有

关规定：

□

是

√

否

其间任意

３０

天减持数量均未超过

１％

２

、本减持是否遵守了相关法律、法规、规章、业务规则的规定及其在《股权

分置改革说明书》、《收购报告书》等文件中所做出的最低减持价格等承诺：

√

是

□

否

本次减持不存在上述违规情况，亦不存在最低减持价格承诺情况。

三、备查文件

１

、相关股东减持情况说明；

２．

本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矿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五月二十日

股票简称：南京中商 股票代码：

６００２８０

编号：临

２０１３－－０２０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

任。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于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应到董事

１１

名，实到董事

１１

名，符合《公司法》及

《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会议审议并通过了如下决议：

一、审议通过投资组建长兴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以及经营规模、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与控股子公司

南京中央百货连锁有限公司共同出资，投资组建“长兴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

公司”（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长兴雨润中央购物广场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公司”）拟在浙江长兴工商

行政管理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种类预包装食品、保健

食品、酒零售、音像制品、书报刊零售、烟零售、饮食服务。 一般经营项目：百货

销售、国内贸易、家用电器、钟表维修、验光配镜、种类商品的进出口业务、装潢

设计、物业管理、汽车租赁、汽车清洗、代购车船机票、冲扩照片、经济信息咨

询、餐饮、电玩娱乐、美容美甲、

ＫＴＶ

、瑜伽健身等（以工商部门核准的经营范围

为准）。

本公司将用自有资金以现金方式出资

５００

万元，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

；

南京中央百货连锁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９５００

万元， 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

９５％

。

新公司组建后将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结合浙江长兴商业网点开发，择机取

得项目建设用地，积极开发城市综合体新业态的平台。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二、审议通过投资组建长兴雨润中央置业有限公司的议案。

根据公司的发展战略以及经营规模、业务发展的需要，公司与控股子公司

南京中商房产开发有限公司共同出资， 投资组建 “长兴雨润中央置业有限公

司”（以工商部门核准的名称为准）。

长兴雨润中央置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公司”）拟在浙江长兴工商管理

局登记注册，注册资本

５０００

万元，经营范围：房地产开发和销售（以工商部门核

准的经营范围为准）。

本公司将用自有资金以现金方式出资

２５０

万元，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

５％

；

南京中商房产开发有限公司以现金方式出资

４７５０

万元， 占新公司注册资本的

９５％

。

新公司组建后将根据公司发展战略，结合浙江长兴开发规划，择机取得项

目建设用地，积极开展经营业务。

同意

１１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０

票。

特此公告。

南京中央商场（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２０１３

年

５

月

１７

日


